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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!要% 在深入分析深圳光明新区#%#$#$%特别重大滑坡事故的基础上! 探寻我国城市风险治理法律承担机制

的现实困惑! 进而对建构和完善该机制提出建议* 修订应急管理法律! 明确城市风险治理法律责任边界- 厘清

企业与单位之间监管衔接的法律问责- 完善#政>企>民%三主体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- 建构#比例担责%及#串

联担责%机制等! 以期保障城市发展安全! 保障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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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城市风险治理是一项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活

动! 治理成效取决于参与主体思想重视的#深%度-

协同合作的#巧%度- 法律责任承担的#严%度! 其

中! 对风险治理的法律问责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

的方法. 在深入研究深圳光明新区#%#$#$%特别

重大滑坡事故的基础上! 探索城市风险治理法律

责任承担机制的重要性! 分析城市风险管理存在

的主要问题! 从而进一步规避风险! 保障安全!

加快我国城市建设现代化进程.

%!深圳光明新区"%###$$特别重大
滑坡事故之评析

%:%!事故简介) 定性及问责

#$%= 年 %# 月 #$ 日 %% 时许! 深圳市光明新区

恒泰裕工业园发生滑坡! 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

失&%'

. 据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通报* 截至 #$%[ 年

% 月 #& 日 %% 时! 此次灾害滑坡面积达 "& 万 P

#

!

共造成 "" 栋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损坏! '" 人

遇难! 均为失联人员.

此起滑坡事故并非自然灾害中的山体滑坡!

排除自然突发因素! 主要原因是人为的监管失责!

国务院通报显示! 深圳光明新区#%#$#$%特别重

大滑坡事故性质为#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%.

法律问责涉及企事业单位及政府职能部门相关责

任人员* 深圳市益相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

表人- 副总经理! 以及光明新区红坳受纳场经营

人- 现场指挥- 现场监督员- 调度员等人涉嫌重

大责任事故罪被逮捕, #查明光明新区城市管理

局- 光明新区查违办- 深圳市水土保持监督监测

总站等部门的部分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!

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!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

的责任&#'

.%查明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^# 人! 已全部

到案.

%:#!事故之反思

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- 事故灾难- 公共卫

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&"'

. 深圳#%#$#$%事故属

于事故灾难! 责任事故! 事因在人. #事故是系统

及其环境中的人流- 物流和信息流在交换过程中

对系统的消极作用所导致的突变&^'

.%有群众反映*

在事故发生之前两年! 就不断有人向有关部门进

行投诉! 但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. 渣土堆高至百

米! 最终导致崩塌事故的发生! 酿成惨剧. 监测

预警失灵- 监管缺失! 非法倾倒渣土现象长期存

在! 只收费不管理! 留下了极大安全隐患. 且不

谈费用收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! 渣土受纳场是否

定期检查- 定期清理/ 选址- 施工- 监管都存在

问题! 政府职能部门也应承担相关责任. 该事故

风险的出现并非偶然! 而是由潜在风险长期- 不

断累积! 并最终激化- 爆发! 形成#多米诺骨牌理

!

收稿日期* #$%' >%$ >%'!!!修回日期* #$%& >$# >$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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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%效应(图 %).

图 %!海因利希(4:̀ :4D@BT@LM)事故因果连锁论&='

#!我国城市风险治理法律问责中存在
的主要问题

!!深圳光明新区#%#$#$%特别重大滑坡责任事

故凸显城市渣土治理困境! 也暴露出我国城市风

险治理法律责任承担机制存在诸多问题.

#:%!关于城市风险治理法律责任定义的边界模糊

不清

!!我国长期实行#谁主管! 谁负责%的城市风险

治理的问责方法! 各部门之间分头执法! 职能部

门兼顾多职! 比如0食品安全法1

&['将风险评估交

给了卫生部门! 这样卫生部门同时兼备了管理和

风险评估的双重职能! 极有可能引起监管失灵.

更有甚者! 出现#责任边界%问题! 无论是法律条

文条款! 还是国家各级政策方针! 出现#直接责

任%- #间接责任%- #主要责任%- #连带责任%!

还有最新提及的#主体责任%等字眼! 而这其中的

边界如何界定- 概念如何厘清/ 例如! #$%" 年深

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#本市突发事件预防

和应对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!

纳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和有关负责人绩效考核

范围%中提及的#主要责任%和#有关责任%在实际问

责中容易存在#遗漏%- #错误%及#逃责%等难题.

#:#!存在对法律责任) 党纪责任与政纪责任的认

识不足

!!对于#问责%二字! 在城市风险出现之后! 涉

事者的法律问责! 易与#党纪责任%- #政纪责任%

混淆! 出现认识不足- 不清- 怕#权%不怕#法%的

情况. 天津港#&$%#%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

大火灾爆炸事故后! 习近平同志对切实做好安全

生产工作高度重视! & 月 %= 日作出重要指示! 要

求切实做到党政同责- 一岗双责- 失职追责&''

.

党纪责任的惩罚是依据党内规范而言! 如 #$%= 年

修订完成的0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1

&&'

- 0中国

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1

&Z'

- 0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

条例1

&%$'三部党内法规. 而政纪责任是对于担任行

政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! 企事业单位并

不涉及! 通常所说的#行政问责%指的就是#政纪责

任%. 而法律责任是依#法%追责! 这个#法%是以宪

法为根本大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! 具

备强制性! #法律面前! 人人平等%! 在风险治理

过程中! 只要触碰法律#红线%! 就应依法处罚.

城市风险治理法律责任承担主要有刑事责任- 行

政责任及民事责任三种. 实际运行中! 大多数责

任主体对这三者的认识并不明确! 例如天津港

#&$%#%爆炸事故调查显示! 涉及多名厅局级以上

负责人员被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! 法律追责并

未及时公布! 给大多数公民造成疑惑! 认为处罚

力度不够- 国家法治不完善等.

#:"!缺乏准确界定地方企业与政府责权关系的法

律规范

!!风险治理! 重点在#治%的主体! 但主体范围

很广! 其主要是应急管理的职能部门! 而实际风

险治理操作中! 由于缺乏准确界定地方企业与政

府责权关系的法律规范! 如0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

条例1

&%%'第 =% 条规定* #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应

急管理工作相关指标体系! 健全责任追究制度.%

其中并无明晰条款界定政府职能部门及地方企业

权责关系. 企事业单位出事担责之后! 加大力度

查处政府职能部门责任人! 此时政府职能部门更

是处于被动地位! 更易出现不作为- 不敢为的现

象! 更易埋下城市风险源头. 责任分管的特色管

理模式! 是否需要改革/ 应急法治的制定- 执行

与修订完善! 确实是现实中亟需引起足够重视并

认真加以解决的突出问题.

#:̂!城市安全治理的复合型风险法律责任缺失

#目前! 我国很多地方在进行城市整体规划

时! 往往没有将安全问题统筹考虑进去! 造成减

灾的基础设施水平未能与城市发展同步提升&%#'

.%

城市公共安全挑战大! 如常见的#城市生命线系

统%等! 安全要素密度高- 灾害风险大! 且风险治

理的力度与精细化程度难以适应风险系统的复杂

程度! 更难以适应公共安全的期望值.

我国城市风险治理在法律追责问题上! 仅仅

限于单一风险追责而已! 笔者在应急管理的法律

文本中! 找寻到法律责任专章在各部法律文本中

皆有体现! 如0突发事件应对法1第六章&%"'

- 0消

防法1第六章&%^'

- 0防震减灾法1第八章&%='

- 0水

污染防治法1第七章&%['

- 0国防动员法1第十三

章&%''

- 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1第五章&%&'

-

0自然灾害救助条例1第六章&%Z'

- 0广东省突发事

件应对条例1第七章&%%'等等. 以上章节只单独针对

某一风险的问责! 而难以应对交叉型及复合型风

险! 大多时候等到问题- 风险出现时才被动出台

相关政策加以解决! 效果并不明显.

"!完善我国城市风险治理法律责任承
担机制的对策与建议

!!城市是国家社会-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! 应

立足城市功能定位! 用 = 个#不让%的方法! 即不

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- 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

合风险- 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

"=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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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- 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- 不让国

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! 把#防风险%摆在突出位

置! 同时! 明确风险治理法律责任! 创新机制方

法! 确保城市安全.

":%!修订应急管理法律* 明确我国城市风险治理

法律责任边界

!!在职务范围内承担明确的法律责任! 是法律

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体现! 更是对城市市民生命

的尊重. 城市风险治理! 应夯实各单位责任意识

基础! #落实主体责任! 理清责任链条! 拧紧责任

螺丝! 提高履责效能%

&#$'

.

风险管控全覆盖是广东省建构完善的应急预

案体系的重要出发点! 这种管理机制可以借鉴应

用至城市风险治理整个过程中. 明确划清责任边

界! 对主体责任- 直接责任- 间接责任- 主要责

任- 连带责任等概念一一加以定义! 做到#有法可

依%! 避免衍生- 次生及耦合事故的发生. 当然!

法律的修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新问题和新情况

的反应! 而是和之前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紧密联系

在一起! 形成一个完整的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系

统&#%'

. 为保持有效性! 应不断总结! 修订法律文

本! 以填补欠缺之处! 在这一点上! 国外如日本

修订的0灾害对策基本法1! 自 %Z[% 年颁布! 国内

每经历一次特别重大灾害后! 及时修订该法! 截

至 #$%# 年! 共修订 ^= 次! 可见重视程度之大! 值

得我国借鉴与学习.

":#!准确界定多企业与多单位之间监管衔接的法

律问责

!!深圳#%#$#$%滑坡事故! 在追责过程中发现!

主要是企事业单位与政府之间监管衔接机制的问

题. 因此! 应进一步建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! 完

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监管衔接机制! 特别是防

范责任事故的再次发生. 地方企业单位在配合城

乡规划部门治理城市风险过程中! 应切实落实职

责! 由空间防控转移为时间关注. 同时! 职能部

门在进行执法垂直管理- 深化落地的同时! 地方

政府属地责任不能弱化.

笔者从深圳#%#$#$%滑坡事故中! 感受到城

市风险治理中#追责%如继续按照以往套路! 只能

治标! 不能治本! 难以从根本上有效防控事故发

生! 应切实加强制度建设! 从法律层面加以规定!

做到有法可依. 例如! 城市水源对人民群众的生

产- 生活影响重大. #$%[ 年环保部拟出台水污染

防治实施细则! 并将每年公布城市地表水水质排

名. 广东省定期公布环保#黄牌%- #红牌%企业名

单! #红牌%企业一律停业- 关闭. 以下以#水污

染%治理追责为例! 如图 # 所示! 界定清楚企业与

多个单位的法律责任! 克服薄弱环节! 抓出实效.

以小见大! 细化成表! 并以此为例! 其他风险的

法律承担机制可加以参照并完善.

":"!横向% 完善"政>企 >民$三主体的法律责任

承担机制

!!城市风险治理是一项社会性的公共工程! 社

图 #!#水污染%治理追责图

会组织- 成员的共同参与能提高风险防控的能力!

有效抑制城市社会风险的进一步扩大. 笔者建议

尊重城市发展规律! 统筹政府- 社会- 市民三大

主体! 将城市风险治理法律责任承担机制明确至

每个责任主体! 如图 " 所示! 集聚促进城市发展的

积极力量! 实现精细化管理. 对于政府职能部门

的职责!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章明确规定了

相关的法律责任! 第 [" 条专门规定地方各级人民

政府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法

规定- 不履行法定职责所应追究的责任. 中国共

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

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也提出落实安全#终

身责任制%的要求! 在#府际网络%的夹缝中! 政府

职能部门更应做好遵法守法的#带头人%.

图 "!#政>企>民% 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简图

":̂!纵向% 建构"比例担责$及"串联担责$机制

面对城市治理层出不穷的新情况- 新问题!

以法律追责来加以防范! 有利于妥善化解各种社

会矛盾! 规避系统性全局性风险. 行政法上的合

理性原则给我们提供#比例原则%的基本思路! 比

例担责实为纵向担责的一种有效方法. 城市风险

治理的传统追责模式是常见的#以职位高低衡量!

一般为低职务担责%! 甚者! #副%职往往成为追责

的常见对象! 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法律公平公正

的基本原则. 以责任的比例细化! 追踪风险治理

的导向! 且留出自主空间! 留有弹性! 使得责任

的承担更加明确! 具体到事到人! 确保城市安全

运行. 此外! 危机治理中的法理支撑具有以下两

层含义* 一方面! 上级政府支持下级常设性政府

机构合理有效地发挥其危机治理职能, 另一方面!

上级政府认同下级政府危机治理方案. 为此! 可

^=%



!" 期 郭其云! 等* 我国城市风险治理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研究"""由深圳光明新区 #%#$#$%特别重大滑坡事故引发的思考

同步实行#连串追责制%! 加大追责力度! 保证源

头风险的最低化甚至#零风险%.

^!结语

我们认为! 城市应急管理的研究应更加关注

交叉型及复合型风险! 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!

完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! 着力克服体制与机制上

的制约因素! 破解发展困局! 抓住#法律承担机

制%这块长板! 切实落实创新- 协调- 绿色- 开

放- 共享- 发展理念! 保证我国城市以及整个社

会的安全有序发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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